采购文件“第四章 评标方法和标准”中变动内容

原评分办法内容：

评审内容中技术部分（55%）、综合部分（35%）。
	对项目需求的理解程度
	5分
	考察投标人对于本项目服务定位、服务目标、服务范围、服务内容等服务需求的理解和分析：
1、对项目需求理解深刻、目标准确，范围清晰、内容完整，得5分；
2、对项目需求理解较深刻、目标较准确，范围较清晰、内容较完整，得3分；
3、对项目需求理解一般、目标一般，范围一般、内容一般，得1分；
缺项，过于简略或者不适用，得0分。

	日常运营服务方案
	10分
	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日常运营实施方案进行评分：
（1）所提供的运营实施方案详实、合理，方案中的实施步骤和实施方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，符合项目具体要求和实际情况，并针对本项目中出现的各类难点、重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答，得10分；
（2）所提供的运营实施实施方案内容较合理，基本符合项目具体要求和实际情况，针对本项目中出现的各类难点、重点有一定的分析和解答，得6分；
（3）实施方案内容不够全面，方案不能完全满足采购人需求，得2分；
缺项，过于简略或者不适用的不得分。

	配套服务方案
	20分
	1、投标人所提供的整体服务指标完全响应招标文件“第三章 采购需求”的，得15分；
（1）加“★”号的采购内容及服务指标，按照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，每有一项不满足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（2）非加“★”号的采购内容及服务指标要求，每有一项不满足扣0.5分，超过5项不满足时，该项得0分。（《技术要求偏离表》和《商务条款偏离表》中每有一条负偏离，即认定为一项不满足）
2、提供场地设计方案及效果图、平面布置图须满足采购需求，合理得当、内容齐全的得5分；较为合理、内容齐全的得3分；效果一般的得1分；没有不得分。

	实施团队
	12分
	拟投入项目总负责人（限1人）应具有项目管理专业人士PMP认证证书、信息安全人员证书（CISP）、ITIL认证证书、通信工程师（传输与接入方向），同时提供四类证书得12分，缺一项得6分，缺两项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（提供证书原件的扫描件）


现变更为：

评审内容中技术部分（60%）、综合部分（30%）
	运营服务方案
	15分
	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文件中提供的热线运营服务方案，包括诉求受理、工单调度、电话回访、话务和工单质检、知识库建设维护、专项活动、监督考核、运营分析、标准建设、内容运营等方面内容：
（1）方案中每提供一项内容且内容完整、符合采购需求得1.5分，本项最多得15分；

方案中每提供一个内容不满足或有瑕疵的扣0.8分，最多扣8分。

缺项，过于简略或者不适用，得0分。

	采购需求响应情况
	25分
	1、投标人所提供的整体服务指标完全响应招标文件“第三章 采购需求”的，得20分；
（1）加“★”号的采购内容及服务指标，按照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，每有一项不满足扣1.5分，扣完为止。
（2）非加“★”号的采购内容及服务指标要求，每有一项不满足扣1分，超过5项不满足时，该项得0分。（《技术要求偏离表》和《商务条款偏离表》中每有一条负偏离，即认定为一项不满足）
2、提供场地设计方案及效果图、平面布置图须满足采购需求，合理得当、内容齐全的得5分；较为合理、内容齐全的得3分；效果一般的得1分；没有不得分。

	运营管理团队
	7分
	1、拟投入项目总负责人同时具有信息安全人员证书（CISP）和通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得4分，缺一项得1分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2、除项目总负责人外，拟派项目管理人员不少于3人，每名管理人员同时具有IT服务项目经理证书和IT服务工程师证书得1分，最高得3分。


